
关于印发松山新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果树农场、各相关部门：
根据锦州市政府《关于印发新修订锦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锦政办发〔2016〕122号）精神，现将《松山新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松山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8年3月8日
（此文件公开发布）
松山新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和依据 
为了建立健全松山新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做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或恐怖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应急工作，提高管委会应对涉及公共危机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处理突发性环境事件提供科学依据，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预案。 
（二）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环境事件（I级）、重大环境事件（II级）、较大环境事件（III级）和一般环境事件（IV级）四级。 

     1、特别重大环境事件（I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环境事件： （1）发生30人以上死亡，或中毒（重伤）100人以上； （2）因环境事件需疏散、转移群众5万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 （3）区域生态功能严重丧失或濒危物种生存环境遭到严重污染； （4）因环境污染使当地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5）利用放射性物质进行人为破坏事件，或1、2类放射源失控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 （6）因环境污染造成主要城镇水源地取水中断的污染事故；  （7）因危险化学品（含剧毒品）生产和贮运中发生泄露，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污染事故。 
2、重大环境事件（II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环境事件：
（1）发生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中毒（重伤）50人以上、100人以下；（2）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濒危物种生存环境受到污染；（3）因环境污染使当地经济、社会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疏散转移群众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4）1、2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 （5）因环境污染造成重要河流、湖泊、水库大面积污染，或县级以上城镇水源地取水中断的污染事件。

 3、较大环境事件（III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环境事件： 
（1）发生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中毒（重伤）50人以下； （2）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区域纠纷，使当地经济、社会活动受到影响；（3）3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
4、一般环境事件（IV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环境事件：
    （1）发生3人以下死亡； （2）因环境污染造成跨乡（镇）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群体性影响的； （3）4、5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应对以下各类事件应急响应（核事故除外）： 1、超出事件发生地突发环境事件处理能力的应对工作； 2、跨乡（镇）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3、区管委会需要协调、指导的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其他突发环境事件次生、衍生的环境事件。 
（四）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加强对环境事件危险源的监测、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建立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高环境事件防范和处理能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消除或减轻环境事件造成的中长期影响，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健康，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坚持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属地为主，分级响应。在区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加强部门之间协同与合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二、组织指挥与职责 
（一）组织体系 
松山新区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由应急领导机构、综合协调机构、有关类别环境事件专业指挥机构、应急支持保障部门、专家咨询机构、区管委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领导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指挥部组。 
应急指挥部组： 
总 指 挥：   梁  秋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副 指 挥：  邸高顶 区管委会副主任

成   员：   祖喜明 区环境保护管理局局长

王俊江 区工管委办公室主任

            赵  衡 区信访办公室主任

            何  涛 区组织工作部常务副部长

魏铁军 区宣传工作部常务副部长

            赵  瑜 区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才利军 区经济发展局局长

            刘延博 区财政局局长

            王  玲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马玉玺 区国土分局局长

            刘文占 区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

            宋  猛 区农业经济发展局局长

            陈德新 区高新技术产业运行管理局局长

            李冬青 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局长

刘  磊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张宏伟 凌南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宝新 松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陆浩然 巧鸟办事处主任

赵  克 市果树农场场长

            李泽刚  区果树农场负责人
在区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全区环境保护联席会议负责统一协调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各成员单位、专家组、应急救援队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专业领域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各应急支持保障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保障工作。


